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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中的异质性金融需求：诸城案例

Heterogeneous Financial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h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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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7年以来，山东诸城以农村社区为依托，开始了以“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发展进程。本文对该市城镇化进程中金融需求特点及如何通过金融创新适应城镇化需求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具有异质性。金融服务必须要关注城镇化金融需求的异质性，才能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双赢。此外，本文认为，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优化金融支持城镇化效果必须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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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2007，Zhucheng(Shandong province) has been exploring a development path calle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Rural Communitie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cheng’s urbanization and how to meet the needs by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financial demands for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ities，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rural financial demands. In the meanwhile，variou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s require various financial demands，thus it is ke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financial demand of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urbanization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areas determines that financial support to urbanization need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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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该也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有效金融需求，既不对应于当前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导向的信贷资源配置战略所决定的商业金融系统，也不对应于以传统农户的生产和消费为扶助对象的政策农贷制度，具有明显的异化特征。而且，城镇化路径不同，金融需求特点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需要通过区域金融创新适应不同形式的城镇化发展特点，山东省诸城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2007年以来，山东省诸城市以农村社区为依托，探索出一条以“农村社区化、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为主要特点的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了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就地城镇化。针对该市城镇化发展中的特殊金融需求，该市主动开展区域性金融创新，有效支持了城镇化发展。

一、对金融支持城镇化问题的观点综述

农村城镇化问题一直是农村经济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近些年来，伴随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和金融改革推进，从金融支持视角探讨农村城镇化发展逐渐升温。大部分的研究认为金融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郑长德（2007）的实证研究认为，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间内含着一种互动机制，金融中介发展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水平提高又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郑枚、傅强（2008）也认为，金融业的发展是影响城镇化率的重要因素。尽管金融业对城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黄勇、谢朝华（2008）研究发现，金融部门对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的兴趣在降低。农村城镇化进程引致了异质性金融需求，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制度，既不同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大城市、大工业为导向的信贷资源配置战略所决定的商业金融制度安排，也有别于以传统农户的生产或消费为扶持对象的政策农贷制度安排（刘芬华，2010），但在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存在（伍艳，2005），而这可能是造成农村金融制度与城镇化进程中异质性金融需求之间矛盾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进行“金融矫正”，重构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支持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2004）。

对于如何优化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比较多，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如何通过改革优化金融服务。孙光慧（2010）从西部民族地区中小企业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角度，提出要加大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力度，设立互助金融组织，多方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江明生（2009）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认为应拓宽城镇建设的融资渠道，加大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石磊、房娟（2013）认为，与城镇化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应主要从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包括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等，以及从完善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入手，增加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供给，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王伟、邓伟平（2011），李喆（2013）等则认为，政府在优化城镇化金融服务中应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王伟、邓伟平（2011）认为，集内在市场推动和外在政府引导为一体的“政府诱导型”金融，将加速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形成后发优势；而李喆（2013）通过三方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干预有助于农户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双方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有利于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金融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如何优化金融服务支持城镇化发展提出了较好的建议。但需要注意的是，除刘芬华（2010）等极少数学者外，大部分文献并未注意到城镇化进程中金融需求的异质性，更未对这种异质性进行深入的有针对性的分析，因而其政策建议大都拘泥于对传统农村金融服务进行优化或者提供类城市化金融服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问题。此外，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自然条件等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路径可能会大不相同，金融支持城镇化亦应因地制宜，主动适应不同模式城镇化需求。本文以山东诸城近年来开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的城镇化作为典型案例，对该市城镇化进程中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及金融创新如何适应这种异质性需求进行深入分析，以求对我国其他区域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有所启示。

二、诸城市金融支持城镇化案例

诸城市是山东省东部一个县级市，是城镇化探索较为成功的地区之一，200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诸城考察时，曾对该市城镇化做法给予充分肯定，2009年11月，又就城镇化工作专门致信诸城市委提出希望和要求。诸城市城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选择了就地城镇化的路径，以农村社区为依托，通过社区建设、社区产业发展和社区服务等实现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得到了农村老百姓的支持。但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区域金融创新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以适应城镇化引致的特殊金融需求，也是该市城镇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诸城市“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而言，城镇化采取何种方式并无一定之规，而是应在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就诸城市来看，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创造出了“贸工农一体化”的全国典型经验，形成了畜产品、粮油、黄烟、蔬菜、万寿菊等五大出口系列，农副产品畅销日、韩、美、欧、俄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镇域企业发达，得利斯集团、新郎集团、三工集团等知名度较高的企业都建在乡镇区域；农村居民就业主要集中在居住地附近，异地就业人员数量较少。考虑到这些特点，诸城市委市政府认为，短期内大量农村居民向城市集中以实现城镇化并非最优路径，而就地城镇化既避免了大量人口迁移造成的社会问题，也能够有效控制城镇化成本，是更为可行的路径。从2007年开始，该市以农村社区为切入点开展“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路径探索，即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居住条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是推动社区建设，实现居住条件的城乡一体化。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利于发展的原则，把全市1249个村庄规划建设为208个农村社区，所有社区全部按现代化城镇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截至2013年末，该市农村城镇化率已达54%。

二是推动社区产业发展，实现生产方式的城乡一体化。一方面，支持土地流转，发展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先后培育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80家，建立市级以上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28个；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置换增减挂钩，建设特色产业社区，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现代高效产业发展，培育特色产业社区112个，入驻企业1229家，15万名农民就地转变成了产业工人。

三是优化社区服务，实现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通过社会管理服务创新，建设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社区为民服务大厅和服务窗口，建立起“一个中心对外、一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的服务机制，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就业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一体化，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城市生活的舒适与便利。

（二）诸城市城镇化中的区域金融创新

1. 诸城城镇化模式金融需求的异质性。社区既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原始的村庄，这就决定了其金融需求既不同于大城市、大工业发展模式下的金融需求，也有别于传统的三农需求，具有特殊性：

首先，农村社区发展为直接融资创造了机遇。从诸城市社区建设情况看，农村电气化改造、联网公路、信息网、供水网、污水处理网等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仅靠财政投入难以承担，必须要从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其他渠道融资。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大、占用时间长，收益回收慢，且国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控制不断加强。这种情况下，直接融资市场应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也为直接融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

其次，生产方式变化需要金融服务创新与之适应。近些年来，部分农村信用社反映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下降。究其原因，并非农村信贷需求下降，而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生产方式逐渐改变，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农村信贷需求随之变化，需要创新土地流转贷款、农民合作社贷款等与之适应，但大部分农村信用社信贷产品仍以农户贷款为主体，未能随着农村生产方式变化而创新，难以适应农村需求。以该市水貂产业为例，已发展成为全国水貂存栏量最大的特种动物养殖业，水貂产业属于典型的“投入高、收益高、风险高”行业，金融创新必须要实现在控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基础上扩大信贷投放的目的。此外，随着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推进，中小企业日益呈现集群发展态势，这也需要合适的金融产品适应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需求。

第三，农民居住条件改善需要金融创新支持。居住条件改善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诸城市集中规划和建设社区为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社区住房大都不满足按揭贷款条件，需要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特点的住房信贷产品，解决农户住房资金来源问题。

此外，随着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实现城镇化，支付结算、保险、金融知识宣传、信用评级等其他金融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强，但社区毕竟不同于城市，人口聚集量不足以有效吸引大量金融机构入驻，需要通过合适的方式满足农户的这些金融需求。

2. 诸城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创新。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对城镇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诸城市城镇化建设初期，金融需求并未能有效跟进。人民银行潍坊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潍坊中支”）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金融需求出现变化，但农村金融并未能据此进行创新，进一步发挥金融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有必要进行区域金融创新，即在国家金融体制框架内，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开展针对性的金融创新，优化区域金融供给。基于这种认识，潍坊中支与诸城市政府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融资渠道创新，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必须要充分利用多个市场，但仅凭市场机制很难得到满足，在潍坊中支的指导和支持下，诸城市进行了资本市场融资探索：2008年，发行全国首支专项用于治污减排项目建设的企业债券融资8亿元，开创了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治污减排项目之先河；2009年发行全国首批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融资5亿元，为中小企业融资找到了新的渠道；2012年，发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债券，募集资金13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和城镇道路绿色照明工程项目建设。

二是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针对农村有效抵押物不足的特点，潍坊中支协助诸城市政府出台了农村住房、大棚、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4个抵押贷款暂行办法，着力拓展农村担保抵押品范围。适应现代农业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要求，创新推出了“诚富通”农民信用联盟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土地流转贷款、“4+1”农业产业链贷款等产品，截至2013年，共发放“诚富通”贷款4.5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1.54亿元，土地流转贷款1.7亿元，“4+1”农业产业链贷款0.7亿元，支持了现代农业发展，推动了农民生产方式的城镇化。推动农村商业银行创新推出农村土地反担保贷款，累计发放土地反担保贷款1500万元，支持了农村土地流转。创新推出“新居乐”农民建房贷款，对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的住宅，具备稳定、合法的收入和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及其他信用社规定条件的农民，都可以申请“新居乐”贷款，目前，已累计发放“新居乐”贷款4100万元，解决了600余户居民的购建房资金需求。适应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积极组建个体工商户联盟及专业市场联盟，发放联盟贷款，共组建个体工商户联盟33个，授信户数达1106户，授信总额为12.1亿元，贷款余额7.3亿元；共组建专业市场业务联盟17个，授信户数达到2847户，授信总额为19.12亿元，贷款余额为9.24亿元。

三是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物理服务网点和电子服务网络建设。为解决物理服务网点不足问题，依托全市208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由涉农金融机构在社区联合设立“金融服务站”，确定了金融服务站咨询代理金融业务、开展社区征信工作、推广农村非现金支付、推动金融产品创新、进行金融知识宣传5项主要服务功能。截至目前，该市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商银行3家金融机构已进入全部208处农村社区，实现了农村社区全覆盖，共进驻金融服务人员453人。与物理网点建设几乎同步，按照“政府主导、人行牵头、银行主办、农民收益、多方共赢”的思路，努力推动以支付结算设施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社区大量安装转账电话、农民自主服务终端等自主服务设施，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延伸金融服务触角。截至2013年末，全市208个农村社区平均安装转账电话17.6部、POS机2.1部，小额现金存取工具3.9台。

三、诸城市区域金融创新的合理性分析

（一）创新主体

金融制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法律、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中间层是金融体系构成，包括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基础层是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参与者的行为。可见，无论是融资渠道、产品还是金融机构网点及基础设施，都属于广义上的金融制度范畴。对于金融制度创新的主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由微观组织担任创新主体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情况下，由金融管理部门（政府）担任创新主体，即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更好的选择。诸城市农村金融创新是在潍坊中支和诸城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开展的，即采取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之所以采取这种变迁路径，是因为存在农村金融市场未得到充分发展、较强的外部性、预付成本高等问题，而且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较快，诱致性制度变迁难以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由金融管理部门及政府担任创新主体是合适的。

（二）创新措施

金融创新措施是否合理，决定了金融创新是否有效。从功能视角考虑，每项金融创新必然有其背后动因，必然行使某一项或几项功能，因此有效金融创新的内涵就是能够实现自身动因目标和相应功能的创新。诸城市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就是解决农村城镇化中的金融需求异质性与金融服务供给不对称问题。从采取的措施看，融资渠道创新使城镇化建设投入不再仅仅依靠银行信贷，而是扩展到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创新使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主体能够找到合适的信贷产品；而金融服务站和金融基础设施则使社区居民能够享受到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因此创新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创新措施具有合理性。

（三）实践验证

金融创新是否合理，创新效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诸城市的金融创新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显著效果：一是实现了金融服务的城镇化。社区金融服务站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农村地区实现了“金融机具村村通、银行折卡户户用、足不出村存取款、乡间地头可转账”，农村居民享受到了与城镇居民同样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农村金融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13年末，该市涉农贷款余额321.53 亿元，较2009年末增加了165.62亿元，年均增长19.84%，较全部贷款增速高5.33个百分点，保证了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三是城镇化建设得以顺利推进。在金融支持下，诸城市城镇化快速推进：镇域经济、社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格局，2013年，该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42.7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70亿元，其中镇街经济总量占全市的5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由2009年的1.86：1下降到1.65 ：1，远远低于全国3.1：1的平均水平。 这些显著效果表明，诸城市的金融创新具有合理性，适应了诸城市城镇化的发展特点。

四、结论

城镇化发展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调动多方面资源，金融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也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但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既不同于城市金融需求，也有别于传统农村金融需求，金融服务必须要关注城镇化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双赢。

诸城市的金融创新是在人民银行和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实现的，是一种强制性变迁，它有效解决了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异质性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有效的金融创新。这也表明，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决定了优化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效果必须要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政府的作用。

诸城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创新对其他地区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区域经济、社会和自然禀赋不同，城镇化发展路径不同，金融支持城镇化的路径也应有所差别，借鉴时必须要考虑城镇化模式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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